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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 函
地址：11558台北市南港區忠孝東路六段488

號

傳　　真：(02)85907072

聯絡人及電話：劉敏玲(02)85906666轉7140

電子郵件信箱：md1573@mohw.gov.tw

受文者：高雄醫學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11月29日

發文字號：衛部照字第1081561770A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主旨

主旨：檢送本部「109年度大專青年參與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健

康營造種子計畫」補助徵求作業須知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旨案係為鼓勵本部培育養成公費生與青年學子走入原住民

族及離島地區，依本部於原住民族及離島地區推動健康照

護政策，提供健康之服務、活動、參與或陪伴，對原住民

族或離島地區產生影響與蛻變，以促進原住民族及離島民

眾之健康生活，並將提供服務或健康政策推動等成果精

華，運用影像、圖片、文字或說故事方式，傳遞原住民族

及離島之健康照護文化特色與營造永續健康。

二、旨揭計畫每案最高補助經費新臺幣10萬元整，申請截至期

日為本計畫公告14日內，每校提案數不限，經本部審查後

擇優補助，旨案預計補助13案；為使貴校培育本部「原住

民族及離島地區醫事人員養成計畫」公費生，瞭解在地醫

療照護服務模式俾利未來返鄉服務之運作，請貴校配合鼓

勵培育養成公費生及青年學子組成團隊提案。

三、本案「作業須知」亦可至本部官方網站(http://www.mohw.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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gov.tw)本部簡介/本部各單位及所屬機關/護理及健康照護

司/業務資訊/原住民族及離島健康服務專區中下載。

正本：國立臺灣大學、國立陽明大學、國防醫學院、國立成功大學、臺北醫學大學、長庚大

學、高雄醫學大學、中國醫藥大學、中山醫學大學、輔仁大學學校財團法人輔仁大

學、義守大學、慈濟學校財團法人慈濟大學、馬偕學校財團法人馬偕醫學院

副本：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

部長 陳時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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